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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章
增加產品及營業項目申請

1.
申請時機

公司因營運需要，經董監事會議討論通過，需增加產品或增列營業項目者。

2.
內容說明
公司營運期間，因應營運需要，須增加或變更營業項目時，其新增產品與原核定產品具關聯性，且其技術水準合於科管局標準者，可向管理局提出申請。

3.
應備文件
1. 擬增加產品及營業項目表及其說明書

2. 擬修正公司章程對照表

3. 董監事會議記錄(須含出席人員簽名及公司印章)

4. 擬購置之自用機器設備表(無增購機器設備免附)
5. 擬購置之自用原物料表(無增購原物料免附)、產銷預估表及最近一次之資產負責表與損益表各二份。

6. 用水用電計畫書、污染總量相關資料表(無增加用水用電量，或無增加汙染排放量免附)。

4.
申請資格或要件
經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。

5.
主會辦單位 

主辦：投資組。

協辦：環安組、營建組。

6.
規費及其他事項

免規費。
7.
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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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
相關法規

(1)
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暨施行細則。

(2)
公司法相關規定。

(3)
證期會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」。

9.
業務諮詢服務

9.1 FAQ

Q：如何辦理增加產品及營業項目之申請？
A：您可至本局網站http://www.sipa.gov.tw> 廠商服務 > 投資服務 > 表單下載摘錄增加產品及營業項目申請書，檢附其中所列文件向本局投資組申請，本局函復後再依公司法等相關規定，檢附應備文件向本局工商組辦理變更登記。

9.2
公佈欄：無

9.3
聯絡人：分機2211、2212、2215、2216、2218、2203
10. 表單範例

無

〈本章結束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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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產品及營業項目申請


廠商


管理局


時程


7.1 申請函與應備文件�

7.2 審核�

通過�

7.4 核發文件�

7.3 婉拒函�

7.5 核准函�

否


是


原則7天，若有增加產品涉及用水電及污染排放量增加者，須檢送用水用電計畫書及污染總量相關資料表者，視資料補足情況而定。



